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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稱為「公司」） 

 

股東提名退任董事以外人士參選董事之程序 
 

 若公司股東（「股東」）有意提名一位公司退任董事以外的人士參選公司職工代表董事以外

的董事（「董事」），單獨或共同持有公司百分之一（含百分之一）以上附帶表決權的股份

的股東必須於提名該人士參選董事的會議召開前向公司遞交一份書面通知（「通知」），收

件人為公司之公司秘書（「公司秘書」）。 

 

 通知必須清楚地載明股東名字、其聯絡信息及他╱她╱他們持有的股份， 擬參選董事人士的

全名，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條規定的該人士的履歷詳情，並

且由相關股東簽署（而非所提名的人選）。通知亦必須附有所提名參選人士簽署的關於他╱

她願意擔任董事的同意函（「同意函」）。 

 

 該通知將由公司秘書驗證並確認請求屬適當及符合章程後， 公司秘書將請求公司的提名委員

會及公司的董事會考慮將決議列入在提議該人士參選董事的股東會的議程中。 

 
 


